北京市大学生交通科技竞赛章程

第一章   总则
第一条  北京市大学生交通科技竞赛由市教委主办，每年举办一次。
第二条  竞赛本着“政府主办，专家主导，学生主体，社会参与”的原则组织进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三条  北京市大学生交通科技竞赛是一项公益性的大学生科技活动，旨在培养大学生的科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提高大学生科学素养，科研技能水平，促进北京高校大学生学术活动的开展，增强大学生间科技交流，从而进一步提高本科生培养和教学质量。
第四条  竞赛立足北京市，以城市交通为背景，各年度赛事的主题根据实际需要而定，作品采用自选式或命题式。
第五条  参赛高校在自行选拔基础上向组委会提出参赛申请。
第六条  竞赛组委会组织相关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，评选出具有创新性、科学性、实用性的优秀作品，对作者予以表彰。
第二章  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
第七条  竞赛设立组委会、工作组。组委会下设立秘书处。
第八条  竞赛组委会设名誉主任委员1人、主任委员1人、副主任委员2至3人、委员若干。组委会成员由各学校推荐，报市教委审定。竞赛组委会的职责如下：
1．审议、修改竞赛章程，审议实施计划、评审规则；
2．协商议决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；
3．筹集竞赛组织、评审、奖励所需的经费；
4．审议通过最终获奖名单；
5．审议秘书处提交的财务报告；
6．议决其他未尽事宜。
组委会负责竞赛各项制度的制定并对竞赛各项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。
第九条  竞赛组委会秘书处设秘书长1人，成员若干。秘书处的职责如下：
1．根据竞赛章程与竞赛方案，整体实施竞赛的各项运行工作，协调、组织各个相关机构，保障竞赛顺利进行。
2．收集竞赛进行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，提交组委会审议，为组委会提供决策依据。
3．提供竞赛所需的网络平台，通过该网络平台完成竞赛信息沟通和交流。
4．管理组委会筹集的各项经费支出。
第十条  竞赛工作组由承办单位师生组成，设执行主任1人，委员若干名。各参赛高校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。竞赛工作组职责如下：
1．根据本章程，起草竞赛相关的各项技术性文件，包括技术规则、实施细则，提交组委会审议。
2．推荐竞赛的评审和答辩专家，组成专家委员会，报送竞赛组委会审议；
3．负责竞赛的报名登记、发布通知公告、相关作品资料收集、推荐参赛作品、组织作品的评审和答辩等所有竞赛相关事宜。
第三章   参赛资格和作品申报
第十一条  参赛对象为北京市各高校在读本科生、专科生，专业不限。
第十二条  作品可以是规划设计类作品或论文类作品。每届竞赛组委会可根据需要，确定竞赛类设置、对应主题以及研究范围。每届赛事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不超过三个竞赛类。
第十三条  由市教委发布竞赛通知，各高校以学校为单位组织报名参赛，每件作品作者不超过5人，指导教师不超过2人。为提高团队合作意识和便于管理，竞赛工作组不接受个人直接报名。
第十四条  参赛高校负责审核作者的参赛资格，组织专家对报名作品进行初审和排序，最终推荐各个竞赛类的前3至5项作品，并统一填写和提交作品报名表。
第十五条  作者需按照竞赛方案的规范和提交方法提交作品。
第四章   作品评审办法
第十六条  作品评审分为作品选拔、通讯评审、决赛评审三个阶段：
1．作品选拔：参赛高校组织校内竞赛，从每个竞赛类中选拔推荐3至5项作品提交竞赛工作组。
2．通讯评审：竞赛工作组根据当年参赛作品情况，从专家库中选取评审专家进行评审，每件作品至少有3名专家评审。
3．决赛评审：决赛评审采取公开答辩方式进行，从专家库中选取评审专家，专家主要来自交通运输相关领域的高校和科研机构。
第十七条  评审结果实行公示制度。
第五章   奖励
第十八条  竞赛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进行，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、优秀奖、优秀组织奖、优秀指导奖等奖项。
第十九条  根据每届竞赛的特点，竞赛工作组可增设若干其他奖项，并报送竞赛组委会批准。
第六章    展览、交流
第二十条  竞赛期间组织学术交流活动，采取报告会、论坛、讲座、专家点评等各种形式，介绍学生的作品和体会。
第七章    附则
第二十一条  本章程由竞赛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北京市大学生交通科技竞赛组委会
